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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我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效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支持脱贫县落实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政策实施细则》调整制订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围绕支持脱贫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产业振兴的目标，加大衔接资金投入力度，优化涉农资金使用机制，提高涉农资金配置效率，聚集政策合力助力乡村振兴。
二、基本原则
贯彻落实中央“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基本原则，县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优化配置各类资源要素，组织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县级政府建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项目库，建立健全衔接资金项目信息公开制度，对衔接资金管理监督负首要责任。
三、实施目标
根据我县“十四五”规划与年度计划，通过生产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实施，确保全县已脱贫的168个脱贫村不返贫，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四、整合资金来源及规模
按照《河南省开展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实施办法》（豫办〔2018〕35 号）、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扶贫办《关于做好2020年度贫困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方案编报工作的通知》（豫财农综〔2020〕6号）、《关于印发支持脱贫县落实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豫财农综〔2021〕8号）、《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2024年度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方案备案相关工作的通知》（豫农领办文〔2023〕4号）的要求和我县实际进行筹资整合。本实施计划预定资金规模27808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12619万元，省级财政资金5606万元，市财政资金2583万元，县财政资金7000万元。共涉及项目三大类118个项目，其中基础设施类项目58个，生产发展类项目52个，就业类项目6个，其他类项目2个。
五、资金安排使用及项目分类
（一）乡村建设行动类项目
2025年乡村建设行动类项目计划安排58个，预计投资15056万元，其中：中央资金4214万元、省级资金5606万元、市级资金2513万元、县级资金2723万元。
1、2025年太康县通村、组硬化路建设项目及道路建设项目（54个）
（1）建设任务：安排项目54个，为高贤乡等22个乡镇新建通道路共计83万平方米。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助推经济发展，提升脱贫户满意度和幸福感，改善生态环境。
（2）资金安排：预计投资12032万元，其中：中央资金4214万元、省级资金3236万元、市级资金2513万元、县级资金2049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3月1日招投标，2025年5月10日开工建设，2025年12月10日完工，2025年12月20日验收。
（4）绩效目标：解决群众出行问题，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建成后所属权移交给村集体。
（5）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交通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2、2025年太康县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2个）
（1）建设任务：安排项目2个，为太康县22个乡镇改造管网（含入户管），更换入户水表。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助推经济发展，提升脱贫户满意度和幸福感，改善生态环境。
（2）资金安排：预计投资450万元，其中：省级资金280万元、县级资金170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3月1日招投标，2025年6月10日开工建设，2025年12月10日完工，2025年12月20日验收。
（4）绩效目标：改善脱贫户、行政村村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巩固脱贫成果，改善生态环境，解决脱贫户的供水不足问题，提升脱贫户满意度和幸福感，群众对项目实施效果非常满意。
（5）责任单位：县水利局。
3、2025年太康县新打机井项目（1个）
（1）建设任务：安排项目1个，为太康县22个乡镇新打机井1195眼，机井扩孔90cm，井深40m；井管采用钢筋混凝土井管，内径400mm，外径500mm，壁厚50mm，滤水管开孔率≥15%。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助推经济发展，提升脱贫户满意度和幸福感，改善生态环境。
（2）资金安排：预计投资1963万元，其中：省级资金1570万元、县级资金393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3月1日招投标，2025年6月10日开工建设，2025年10月30日完工，2025年11月20日验收。
（4）绩效目标：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各乡镇农业灌溉条件，解决项目实施区域灌溉困难问题，受益耕地达5万余亩，受益农户5000余户，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为农业丰收、农民增收提供基础保障。
（5）责任单位：县农村农业局。
4、2025年太康县农村危桥改造项目（1个）
（1）建设任务：安排项目1个，为太康县22个乡镇重建桥梁；除单跨6米桥梁，下部采用重力墙基础，上部采用矩形板外，多跨跨径6m桥梁，上部为C30 混凝土矩形板；跨径8m、10m桥梁上部结构为C30 混凝土空心板桥梁下部均为C25 混凝土灌注桩基础，桥面净宽5.0m，不设人行道，两侧各设护栏，跨径6m、8m桥面总宽5.5m，跨径10m桥面总宽6m；个别采用圆管涵，直径为0.6~1.5m。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助推经济发展，提升脱贫户满意度和幸福感，改善生态环境。
（2）资金安排：预计投资631万元，其中：省级资金520万元、县级资金111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3月1日招投标，2025年6月10日开工建设，2025年10月30日完工，2025年11月20日验收。
（4）绩效目标：改善脱贫户、行政村村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巩固脱贫成果，改善生态环境，提升脱贫户满意度和幸福感，群众对项目实施效果非常满意。
（5）责任单位：县水利局。


（二）产业发展类项目
2025年产业发展类项目计划安排52个，预计投资10756万元，其中：中央资金7749万元、市级资金70万元、县级资金2937万元。
1. 2025年太康县种植、养殖及加工业产业项目（52个）
（1）建设任务：安排项目52个，为22个乡镇55个行政村新建种植类、养殖类、加工及冷库仓储等产业项目及产业项目相关配套设施，改善农村经济发展，增加村集体收入。吸纳脱贫户就业，带动脱贫户靠劳动脱贫致富，促进脱贫户长效增收，巩固脱贫成果。建成后所属权移交给乡镇人民政府或村集体。
（2）资金安排：预计投资10736万元，其中：中央资金7749万元、市级资金70万元、县级资金2937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3月1日招投标，2025年6月10日开工建设，2025年12月10日完工，2025年12月20日验收。
（4）绩效目标：调整种植、养殖结构，巩固脱贫成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建成后所属权移交给村集体。
（5）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农机服务中心、各乡镇人民政府。
（三）就业类项目
2025年就业类项目计划安排6个，预计投资1327万元，其中：中央资金456万元、县级资金871万元。
1. 2025年太康县雨露计划、技能培训及跨省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项目（6个）
（1）建设任务：安排项目6个，按照职业教育：1500元/人/学期，短期技能培训：A类2000元，B类1800元，C类1500元。
全县跨省就业的脱贫人口(稳定脱贫户除外)及风险未消除的监测对象。2025年跨省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的，可以享受一次性交通补贴，补贴标准每人400元。
（2）资金安排：预计投资1327万元，其中：中央资金456万元、县级资金871万元。
（3）时间进度：该项目不需招投标，2025年1月20日开工建设，2025年12月20日完工。
（4）绩效目标：防止脱贫学生因学致贫、因学返贫，进一步提高脱贫群众就业能力，带动脱贫人口就业。
（5）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人社局。
（三）其他类项目
2025年其他类项目计划安排2个，预计投资669万元，其中：中央资金200万元、县级资金469万元。
1. 2025年太康县项目管理费（1个）
（1）建设任务：安排项目1个，项目前期设计、招标、监理、验收、绩效管理与项目管理相关费用。
（2）资金安排：预计投资269万元，其中：中央资金200万元、县级资金69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3月25日开工建设，2025年12月30日完工。
（4）绩效目标：完成项目设计、验收项目；项目（工程）项目验收合格率100%，工程设计及施工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设计规范和行业标准率100%。。
（5）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2. 2025年太康县小额贴息贷款项目（1个）
（1）建设任务：安排项目1个，为太康县脱贫户贷款贴息。
（2）资金安排：预计投资400万元，其中：县级资金400万。
（3）时间进度：该项目不需招投标，2025年1月20日开工建设，2025年12月20日完工。
（4）绩效目标：带动脱贫户3600户致富，减少脱贫户支出，促进脱贫户增收。
（5）责任单位：县金融扶贫服务中心。
六、部门分工
（一）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
（二）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确定相关单位为项目责任单位。
（三）财政局会同农业农村局、发改委等部门进行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分配管理工作。
（四）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发改委会同水利局、交通局、环保局、住建局、金融扶贫服务中心等部门和有关乡镇，分别负责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管理工作。
（五）道路建设类项目由县交通运输局牵头，负责实现村与村全部通硬化路、通班车，班车有固定停靠点，停靠点有明显标示；种植、养殖及加工业产业项目由县农村农业局牵头，负责实施特色农业产业提升工程，强化农业品牌建设，开展农产品产销衔接。
（六）审计局会同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发改委等部门，负责资金分配使用的监督工作。
七、资金使用操作程序
（一）项目实施程序
1、2025年项目由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需要于2024年10月份建设项目库，经县政府研究确定之后的项目。分配给相关主管部门进行评审、招投标程序。
2、县农业农村局把建设好的项目库进行公示并报送财政局，根据项目库的投资规模进行制定衔接资金实施计划。根据省、市财政部门的要求报送日报、旬报、月报等报表。
3、财政局各业务股室收到上级财政衔接资金指标文及时报送预算股室，由预算审核后录入系统。每月向局党组报送整合资金情况表。
4、预算股确定录入后下达到农业股，农业股根据项目进展情况，三至五个工作日内向局领导汇报需拨付额度。经领导统一后及时与预算、国库协调，下达到资金专户。
5、财政专户资金是封闭运行，实行专帐管理和核算。全部实行专账制度。
（二）报账程序
项目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类、产业发展类项目。
1、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根据项目类别、建设内容确定项目责任单位。
2、项目责任单位在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中引索对象信息，确保建设项目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项目（包括脱贫村脱贫人口需求的项目）。
3、项目责任单位提出项目建设申请，报县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4、审批后的项目按扶贫项目管理规定的程序执行（方案制定、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签订合同、公示公告、项目实施、竣工验收等）。
5、项目竣工验收后，完善报账资料，填写资金拨付会签单。由财政局按照《河南省财政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河南省财政农业专项资金报账制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审核后予以直接支付。
八、监管措施
（一）部门监管
责任单位要全程监管本部门项目实施与资金使用，并配合财政、审计、纪检、监察、检察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二）乡村监督
项目乡镇、项目村要成立项目监督小组，对在本乡镇、本村实施的项目进行监督。
（三）社会监督
实行全程公开公示制度。对项目建设内容、资金规模、建设目标等项目资金信息，通过政府门户网站等渠道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到村到户资金进行村内公示公告，期限不少于10天。脱贫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村委会要深度参与衔接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监督。
附表：2025年太康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计划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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